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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目的與範圍 

1.1 本校教職員工及研究人員以科技部計畫成果完成技術移轉，且授權金與衍生利益金總額超過新   

   臺幣一百萬元 

1.2 本校技術移轉專責單位，近 3 年內自行辦理完成技術移轉案 5 件以上，且實際收入已達新臺幣 

   150 萬元以上者， 

1.3 上述情形申請通過者之獎勵金分配。 

 

2  參考文件 

科技部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 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科技部技術移轉獎勵金分配要點 

 

3  權責單位 

3.1  主要承辦單位為本校產學營運總中心 

3.2  產學營運委員會審核 

 

4  對象 

     4.1  海洋大學教職員工及研究人員 

     4.2  教師所屬學院系(所) 

     4.3  校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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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流程圖 

 

 

科技部「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」技術移轉獎勵金分配流程 

 

依本校「科技部技術

移轉獎勵金運用分

配要點」第三點 

每案獎勵金分配比例如下: 

發明人 40%、發明人所屬院系 10%、

校方 40%、技術移轉承辦人員 10% 

 

每案獎勵金分配比例如下: 

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相關用途之比

率為 90%。技術移轉承辦人員 10% 

受領人/單位 

填具領據 

送主計室作業 

結束 

依本校「科技部技術

移轉獎勵金運用分

配要點」第四點 

科技部核撥 

獎勵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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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作業說明 

6.1 獎勵金分配比例  

6.11.依本校「科技部技術移轉獎勵金運用分配要點」第三點規定，每案獎勵金分配比例為發明

人 40%、校方 40%，以及發明人所屬院系(所)10%、技術移轉承辦人員 10%；若為專利技術移

轉發明人所屬院系(所)未分攤該專利之申請費用，則其比例將歸屬於校方。 

6.1.2 依本校「科技部技術移轉獎勵金運用分配要點」第四點規定，每案獎勵金分配比例使用於

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相關用途之比率為 90%；技術移轉承辦人員之比率為 10％，由「產學營

運委員會」依貢獻度審議分配比例。 

6.1.3 製作支出機關分攤表。 

6.2 發明人填具領據:請發明人寫領據。  

6.3 送主計室作業 

將支出機關分攤表連同發明人領據送會計室作業。 

   

 7 附件 

      略 

 




